


介聘座談會-線上會議注意事項

關麥克風 戴耳機



112學年度
縣內介聘申請說明



★重要公告★
本年度縣內、外介聘及超額輔導介聘積分審查採書面審查；縣內介
聘分發採線上作業，於5/10(三)15:30假南郭國小演藝廳公開辦理。

各校人事人員就各申請人申請資格、積分之相關證明文件及積分表
進行初審。審核正本、繳交影本(影本務必蓋上與正本相符之戳章及
申請人私章)。

申請人備齊相關證明文件，縣內、外於4/18(二)-4/27(四)、超額輔
導教師於5/1(一)前，親送/寄送達南郭國小介聘中心(彰化市中興路
98號) 進行複審。

資料袋收件之名單，將每日公告於介聘天地網站，請自行查閱。
(http://volunteer.chc.edu.tw/boe/)

彰化甄選介聘天地 112年教師縣外介聘 112年教師縣內介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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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介聘工作日程表(國小及幼兒園-縣內介聘)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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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教師縣內介聘重要日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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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條件（符合介聘資格）

1、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6學期以上。

教師借調教育部、各縣市教育局或商借至海外台灣學校服務之年資，得採計
實際服務年資。

指扣除各項留職停薪期間所計算之實際年資。但育嬰或應徵服兵役留職停薪
之年資，得採計至多2學期。

教師因超額或裁併校，未能符合在現職學校服務滿6學期以上，其於原校之
實際服務年資應予併計(110年起新增)

＊有下列情形者，不受實際服務滿6學期之限制
(1)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附診斷書或重大傷病卡。
(重大傷病係指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免自行負擔費用辦法附表一所規定之重大傷病範圍)

(2)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4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不便，有具體事實並檢附佐證資料，
經服務學校同意者，得申請介聘(附件-同意書)。

2.申請留職停薪之教師(含延長病假、公傷假)符合第一目規定，並經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准於介聘生效日期（當年8月1日）前回職復薪(檢附縣府復職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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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聘科類別特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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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縣內介聘申請表

112年起新增:
在本校的服務
總年資，留職
停薪採計育嬰
及服兵役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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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名單



112學年度縣內介聘管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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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縣內介聘管制名單(薦送主任)

*依據國小主任候聘人員簡章規定，薦送主任經甄選儲訓合格後，須回原推薦學校服務滿3年
才可申請介聘或辭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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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縣內外介聘管制名單(公費生)

黃○臻 廣興 110年度 110.08-114.08年 114年5月可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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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縣內介聘管制十年名單(10年內不得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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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縣內外介聘管制名單
(111年教甄分發-普通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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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縣內外介聘管制名單
(111年教甄分發-普通班教師(續))

12



112學年度縣內外介聘管制名單
(111年教甄分發-各項專長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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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分審查
相關說明



一、年資積分

在本校連續服務年資始能計算(超額教師得採計超額學校服務年資)

二、考績積分

在本校最近五年(106-110學年度)成績考核

三、獎懲積分

在本校最近五年(107.04.28-112.04.27)獎懲

四、進修積分

在本校最近五年(107.04.28-112.04.27)進修、研習

五、特殊加分

積分項目

14



一、年資積分(最高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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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績積分(最近連續5年內106至110學年度，最高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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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獎懲（最近連續5年內，最高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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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進修（最近連續5年內，最高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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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殊加分-
持有主任儲訓證書，並取得欲介聘學校之校長
預聘主任同意書，外加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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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縣內介聘線上作業流程★

112年教師縣內介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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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內介聘申請網站→https://www.chtas.chc.edu.tw/list-school

操
作
步
驟
1

縣
內
介
聘
申
請
網
站
首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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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內介聘系統操作手冊
(公告於甄選介聘天地)



操作步驟 2

以彰化縣g-suite帳號密碼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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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內介聘申請網站→https://www.chtas.chc.edu.tw/list-school



112學年度縣內介聘 線上作業流程

4/24(一)
~5/1(一)

中午12:00前
登錄基本資料

操作步驟 3

登入後，申請人依限
登錄基本資料中的
「個人資訊」及

「應聘資料」，並儲
存基本資料。

※5/1中午12:00後無
法再編輯基本資料，
請務必再次確認。

23縣內介聘申請網站→https://www.chtas.chc.edu.tw/list-school



操作步驟 4

登入後，申請人
依限選填志願學
校，並儲存志願。
※5/8中午12:01
起，便無法再編
輯志願清單。
※5/8中午12:01
起，已完成基本
資料及志願選填
者，便會進入縣
內介聘分發程序。

以上請申請人務
必再三確認。

4/24(一)
~5/8(一)

中午12:00前
選填志願學校

24



縣內介聘線上作業流程

操作步驟 5

積分審查後，申請
人至申請進度區塊，
自行確認資格審查
狀態、積分審查狀
態、積分審查結果
(積分成績)。

5/2(二)
積分審查

(複審書面資料，
請自行上網查閱補
件通知及審查結果)

狀態從待審變為合格/已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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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五)
中午12:00前
完成補件

(補件名單與內容
公告於介聘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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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6

積分審查後，申請
人至申請進度區塊，
自行確認積分及志
願正確，列印確認
表並簽名後，回傳
至介聘中心。

5/8(一)~5/9(二)
申請人自行上網
確認積分及志願
正確，簽名後回

傳確認表

縣內介聘線上作業流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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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內介聘線上作業流程(續)

操作步驟 7

積分審查後，申請人至申請進
度中，自行確認積分及志願正
確，列印確認表並簽名後，回

傳至介聘中心。

5/8(一)~5/9(二)
申請人自行上網
確認積分及志願
正確，簽名後回

傳確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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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內介聘線上作業流程(續)
5/10(三)15:30於南郭國小演藝廳進行縣內介聘分發作業

請各申請人注意介聘天地公告之相關資訊。

5/10(三)
下午3:30

縣內介聘分發
作業

操作步驟 8

分發作業完成後，申
請人可於系統或介聘
天地網站，自行查看
建議介聘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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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內介聘線上作業流程(續)
5/12(五)前

達成介聘之教師自行列
印通知單，並主動與介
聘學校人事人員聯繫，
再至介聘學校報到並接

受教評會審議。

操作步驟 9

達成介聘之教師登入
列印通知單並與介聘

學校聯繫。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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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聘完成

介聘成功者於5/11(四)~5/12(五)，於報名網站列印建議通知單。

達成介聘之教師，應於規定日期前攜帶介聘建議通知單、有關學經

歷證件至介聘學校接受審查；除發現且能舉證有違反申請基本條件

者外，不得拒絕其聘任。

各校教評會應於規定期限日(112/5/12(五)15:00前)將審查回條傳

真至教育處。

31

縣內介聘申請網站→https://www.chtas.chc.edu.tw/list-school



縣內介聘線上作業說明

彰化縣甄選介聘天地網站
→https://volunteer.chc.edu.tw/boe/boe_bb6.php

Q:從哪裡可以了解連動缺資訊?

A1:4/28(五)公告縣內介聘送件一覽表於彰化縣甄選介聘天地。

A2:5/5(一)公告介聘教師積分序位表於彰化縣甄選介聘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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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內介聘線上作業說明

縣內教師介聘按類別、積分高低依序造冊。

電腦作業依下列順序辦理:

甲:志願介聘學校單調，單調成功時連帶開缺供其他教師單調。

*縣內介聘作業缺額類型有實缺、連動缺。

*連動缺，例如:系統作業中，南郭A師調出，南郭在次一輪

開缺，供其他人調入，依此類推。

乙:志願介聘學校多角調，依序辦理六角調、五角調、四角調、

三角調，結束後再辦理互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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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內介聘線上作業說明(續)

甲、單調:
例如:南郭(實缺)1缺，由有選填南郭而積分最高的A師(服務於大

竹國小)調入南郭，大竹次一輪開缺。大竹(連動缺)1缺，由
有選填大竹而積分最高的B師調入大竹。B師服務的學校在次
一輪也會開缺，形成志願學校。

乙、多角調，依序辦理六角調、五角調、四角調、三角調，結束
後再辦理互調。

例如:南郭C師、大竹D師，在系統作業中依積分排名，按其志願順
序檢查，C師調入大竹，D師調入南郭，形成互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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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內介聘線上作業說明
★選填志願小叮嚀★

 志願學校排序依自己最希望去的學校，排在第1位，依此類推。
 分發過程中，系統會持續確認是不是第一志願?若是第一志願，

就成為介聘結果；若不是第一志願，僅是暫定介聘，每一輪中
還會繼續比序、比積分。

 縣內介聘線上作業如已選填志願學校，即會進入介聘分發作業，
請申請人審慎評估。經介聘而不前往接受審查者、或介聘成功
後自行放棄介聘者，原服務學校應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成績考核辦法等相關規定議處，且十年內不得申請縣內介聘，
倘造成權益損失，後果自行負責。(依據縣內介聘作業要點第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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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申請縣內介聘，如何終止縣內介聘之申請★

已寄送申請表及佐證資料影本者，不要上網登錄基本資料及選填志願學校。

已寄送申請表及佐證資料影本者，也上網登錄基本資料，不選填志願學校，便

不會進入介聘分發作業。

已寄送申請表及佐證資料影本者，完成基本資料登錄，也上網選填志願學校，

5/8(一)中午12:00後無法修改任何資料，便會進入縣內介聘分發流程。

*112/4/24(一)~112/5/1(一)中午12:00前登錄基本資料

*112/4/24(一)~112/5/8(一)中午12:00前選填志願學校

★每位申請人皆務必回傳積分志願確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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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本人年資採計至112/7/31，獎懲、研習皆採計至112/4/27止。

2.審查時，審核正本(各校人事主任初審)，繳交相關資料及影本(影
本務必蓋上「與正本相符」之戳章及申請人私章)。

→服務證明、年資計算表、切結書、同意書、進修研習紀錄等收正本

3.積分相同時，以年齡(年長者優先)、服務年資(資深優先)、成績

考核積分、獎懲積分、研習積分等條件依序辦理，以上情況均相同

時，抽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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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申請縣內、縣外介聘

教師得依實際需要申請縣內或外縣（市）介聘，兩者可同時申請，

但應切結若參加縣內積分介聘成立時，自動撤銷縣外介聘申請資格

，不得異議。(縣內介聘作業要點第十二點)

上述同時申請切結書(彰化縣縣外介聘附件)，請與縣外介聘審查資

料一併繳交，於積分審查(複審)時審理並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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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疑問，請和南郭國小介聘中心或
教育處學管科陳科員聯絡。

聯絡電話:04-7280366#5008、5027(介聘中心)
04-7531829教育處陳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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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介聘中心
電話：04-728-0366，轉分機5008、5027（張妙芬主任）
地址：彰化市中興路98號（南郭國小）
傳真：04-728-7566
e-mail:nges7280366@gmail.com

• 常用網站
彰化縣甄選介聘天地網站:https://volunteer.chc.edu.tw/boe/boe_bb6.php?page=1
112年縣內介聘網站:https://www.chtas.chc.edu.tw/
112年縣外介聘網站:https://tasweb.kh.edu.tw/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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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彰化縣甄選介聘天地 112年教師縣外介聘 112年教師縣內介聘



感謝您的聆聽
Thanks fo r your l i s ten ing


